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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榮民轉榮服處後續處理 

2. 無名屍依本市警察局「處理無名屍

體」辦法處理 

3. 洽相關局處提供長者資料 

4. 有家屬到場，由其處理後續遺體、

遺產事宜 

5. 非設籍本市，依中央有名無主流程

執行 

臺北市醫院內有名無主獨居長者遺體、遺產處理流程 

                                                  

                                                                                                                
 

                                          

 

                                                                              

                                                  

                                                                                                     

                                                  

                                                    

                                                  

                                                   

                                                 

                                       
 

 

 

          

                        

 

 

                

 

 

 

 

 

 

 

 

 

獨居長者往生 

遺體部分：依各醫院遺體

處理流程處理之（建請依

『解剖屍體條例』第三條

之規定處理，聯絡『臺北

市各醫學院教學遺體聯

絡中心』） 

遺產部分 

通報警察局各派出所 

 

1.員警會同里鄰長確認長者身分 

2.協尋、通知家屬 

3.醫院開立死亡證明書 

醫院人員清點長者身上財物，行文移交社會局暫管（併

死亡證明書）；社會局函請警察局、戶政事務所協尋家屬 

由社會局向法院申請裁定遺

產管理人，將遺產交管理人

續處。 

由社會局函請警察局、區公所

及老人服務中心或社福中心

（長者居住地）至長者住處共

同清點遺產；後續由社工員將

遺產併遺產清點清冊送回社

會局暫管 

 

有家屬 無家屬 

95.06.06訂 
97.09.19修訂 

105.04.18修訂 
106.09.11修訂 
107.09.04修訂 

暫無家屬 

有繼

承意

願者 

無繼

承意

願者 

交家屬

後續處

理 

由社會局保

管至家屬辦

理拋棄繼

承；後續辦

理聲請指定

遺產管理人

事宜 


